联合体投标法律解析及实操指引
下面把联合体投标最核心、最容易踩坑的五个操作要点，结合《招标投标法》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实施条例，从资质、协议、业绩、连带责任、禁投规则五个方面做法律解析与实操指引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资质整合：法定 “就低不就高”，分工决定能否互补
[bookmark: heading_1]1）法律规则（硬性）
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1 条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 22 条：
· 同一专业、承担相同工作：按资质等级较低者确定联合体资质（不能 “就高”）。
· 不同专业、分工明确（如设计 + 施工 + 供货）：各成员只需具备对应分工的资质，低资质 / 无资质成员不拖后腿。
· 所有成员均须满足基本资格条件（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、无重大违法记录等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2）实操要点
· 牵头单位建议具备核心资质 + 较强履约能力，评标常重点看牵头人。
· 资质互补要写进联合体协议分工表，避免被认定为 “同一专业混投”。
· 警惕：用低资质单位 “挂靠” 凑数，极易废标 + 涉嫌违法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二、联合体协议：投标必备文件，缺之直接废标
[bookmark: heading_4]1）法律强制要求
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1 条：必须签订书面共同投标协议，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。
· 无协议、未盖章、无授权：无效投标 / 废标。
· 中标后：全体成员共同签约，不得仅牵头人签约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2）协议必须写清的 5 件事（缺一不可）
1. 成员名单 + 牵头人（明确牵头人权限：投标、签约、协调、收款等）。
2. 分工范围（对应资质、工作界面、工程量 / 服务内容）。
3. 投标保证金（谁缴、金额、退回方式、违约扣罚）。
4. 连带责任表述（对外连带、内部追偿机制）。
5. 履约责任划分（质量、工期、安全、违约赔偿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三、业绩认定：招标文件说了算，三种常见口径
[bookmark: heading_7]1）法律无统一强制标准，以招标文件为准
实务中三类规则：
· ① 仅认牵头人业绩（最严，多见于政府 / 国企项目）。
· ② 联合体整体业绩（成员业绩可合并 / 叠加）。
· ③ 各成员独立业绩取最优（宽松，按分工匹配对应业绩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2）实操要点
· 投前逐条核对评标办法 “业绩认定” 条款，避免业绩白准备。
· 业绩证明材料：合同、验收报告、中标通知书，需体现成员名称 + 对应分工。
· 警惕：用非联合体业绩冒充联合体业绩，废标 + 记入不良记录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四、连带责任：对外 100% 担责，内部可约定追偿
[bookmark: heading_10]1）法律定性（不可规避）
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1 条、《政府采购法》第 24 条：联合体中标后，全体成员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· 含义：招标人可向任一成员主张全部债权（工程款、违约金、赔偿款）。
· 内部协议不能对抗招标人，不能约定 “某成员只担 XX 责任”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2）实操风险与对策
· 风险：一方跑路 / 破产 / 违约，其他成员兜底全额赔付。
· 对策：
· 尽调成员财务、信用、诉讼记录，拒绝高风险主体。
· 协议写明内部追偿比例 + 违约罚息，胜诉后可向违约方全额追偿。
· 履约期共管账户、联合监理、定期对账，及时预警风险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五、禁投规则：同一项目 “一主体一投标”，违者全废
[bookmark: heading_13]1）法律红线（零容忍）
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 37 条：
· 联合体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。
· 不得加入其他联合体参与同一项目。
· 违反则：相关投标均无效，并可能被记入不良行为名单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2）实操要点
· 投标前签署 \\《无冲突投标承诺书》\\，明确未单独 / 跨联合体投标。
· 资格预审通过后，不得随意更换成员；确需变更，须书面征得招标人同意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速记清单（5 点避坑）
1. 资质：同专业就低，不同专业互补，牵头人要硬核。
2. 协议：书面 + 随标提交 + 分工 / 保证金 / 连带 / 追偿写死。
3. 业绩：以招标文件口径为准，材料匹配分工。
4. 连带：对外全额担责，内部追偿要明确。
5. 禁投：一主体一投标，不单独、不跨联合体。
